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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与承诺

提名人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现就提名梁奇烽为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 10 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 10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教育背景、专业资格、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
况后作出的，本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并承诺如下事项：

一、被提名人已经通过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 10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或者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资格审查，提名人与被提名人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独立履职情形的密切关系。

√ 是 □ 否
二、被提名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是 □ 否
三、被提名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规则规

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 是 □ 否
四、被提名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 否
五、被提名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培训证明材料（如有）。
√ 是 □ 否
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七、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

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八、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

（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九、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

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 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

指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一、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

《保险机构独立董事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五、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管理、会计、财务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
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是 □ 否
十六、以会计专业人士被提名的，被提名人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或具有会计、审计或者财务

管理专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或以上职称、博士学位，或具有经济管理方面高级职称且在会计、审计或
者财务管理等专业岗位有 5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

□ 是 □ 否 √ 不适用
十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十八、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上市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十九、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任职，也不在

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任职。
√ 是 □ 否
二十、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二十一、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

咨询、保荐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
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负责人。

√ 是 □ 否
二十二、被提名人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不存在重大业务

往来，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任职。
√ 是 □ 否
二十三、被提名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第十七项至第二十二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二十四、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二十五、 被提名人不是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二十六、被提名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的人员。
√ 是 □ 否
二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人员。
√ 是 □ 否
二十八、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二十九、被提名人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 是 □ 否
三十、 被提名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

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解除职务，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三十一、包括本次提名的公司在内，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三家。
√ 是 □ 否
三十二、被提名人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提名人郑重承诺：
一、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

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二、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

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性要求及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提名
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督促被提名人立即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提名人（盖章）：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日期：2024年 4月 26日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对 2023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

自我评价报告发表的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

价发表意见如下：
一、2023年，公司针对内部控制设计的有效性和运行的有效性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评价，提高了管

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并通过了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内控的审计，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现行的内部控制制度较为完整、合理及有效，能够适应公司管理的要求和发展的
需要，能够较好地保证公司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能够确保公司所属财产物资的安全、
完整，能够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格式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地报送及披露信息。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自制定以来，各项制度得到了有效的实施。当然，这些内部控制
制度虽已初步形成完善的体系， 但随着公司不断发展的需要， 公司的内控制度还将进一步健全和完
善，并将在实际中得以有效地执行和实施。 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
部控制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相符。

二、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及人员配备齐全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充分有
效。

三、2023年，公司未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内部控制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

况。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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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确认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

和预计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与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吉盟腈纶有限公司、吉林化纤

福润德纺织有限公司、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国兴碳纤维有限公司、吉林市拓普贸易有限
公司、吉林国盛碳纤维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吉林市国兴新材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吉林国兴复合材料
有限公司、吉林市国兴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兴氢能科技有限公
司、吉林国兴道生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国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吉林国兴新材料贸易有限公司、吉林国
鑫碳纤维有限公司、吉林市鹿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业务往来，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包括销售商品、采购商品、提供、接受劳务、转让资产、资产出租和借款等。

2024年 4月 26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确认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在对与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吉
林国鑫碳纤维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审议时，关联董事宋德武、徐佳威、周东福等予以回避。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事项需提交 2023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关联股东吉林化纤福润德纺织有限公司和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予以回避表决。

（二）2024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 联 交 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
价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 关 联 人 采
购原材料 、商
品

吉 林 奇 峰 化 纤
股份有限公司

采 购 材 料 、
压缩空气 市场价格 1,500.00 74.88 1,112.23

吉 林 吉 盟 腈 纶
有限公司

采 购 材 料 、
压缩空气 市场价格 300.00 4.90 60.63

吉 林 化 纤 福 润
德 纺 织 有 限 公
司

采 购 原 材
料 市场价格 13,000.00 3,018.38 11,776.02

吉 林 国 盛 碳 纤
维 装 备 制 造 有
限公司

采购设备 市场价格 1,000.00 7.70 607.11

吉 林 市 国 兴 新
材 料 产 业 投 资
有限公司

采 购 水 电
气 市场价格 100,000.00 22,636.36 80,541.45

吉 林 碳 谷 碳 纤
维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采 购 原 材
料 市场价格 50,000.00 7,104.55 44,794.74

吉 林 市 国 兴 物
流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货 物 运 输 、
装卸 市场价格 1,500.00 309.69 1,171.57

吉 林 国 兴 氢 能
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价格 100.00 0.00 2.62

吉 林 国 兴 碳 纤
维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价格 500.00 119.03 0.00

吉 林 国 兴 复 合
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价格 2,000.00 0.00 0.85

小计 169,900.00 33,275.49 140,067.22

向 关 联 人 销
售材料

吉 林 化 纤 福
润 德 纺 织 有
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7,650.00 3.65 1,357.57

吉 林 奇 峰 化
纤 股 份 有 限
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格 500.00 11.71 35.65

吉 林 奇 峰 化
纤 股 份 有 限
公司

销售资产 成本价格 1,000.00 730.96 4,551.18

吉 林 吉 盟 腈
纶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格 800.00 193.78 78.97

吉 林 国 兴 碳
纤 维 有 限 公
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格 300.00 0.00 30.68

吉 林 市 拓 普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17,000.00 214.58 4490.09

吉 林 市 国 兴
新 材 料 产 业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格 1,000.00 127.44 529.08

吉 林 碳 谷 碳
纤 维 股 份 有
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格 200.00 25.00 64.11

吉 林 国 兴 复
合 材 料 有 限
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格 100.00 2.40 6.79

江 苏 国 兴 复
合 材 料 有 限
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600.00 0.00 0.00

江 苏 国 兴 复
合 材 料 有 限
公司

销售设备 、材
料 市场价格 200.00 0.00 260.87

吉 林 市 国 兴
物 流 有 限 责
任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格 500.00 78.92 252.47

吉 林 市 鹿 王
制 药 股 份 有
限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格 50.00 0.00 0.22

吉 林 国 兴 新
材 料 贸 易 有
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18,000.00 869.45 8680.82

吉 林 国 鑫 碳
纤 维 有 限 公
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格 50.00 6.00 0.59

小计 47,950.00 2,263.89 20,339.09

向 关 联 人 提
供劳务

吉 林 奇 峰 化
纤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500.00 18.55 249.45

吉 林 吉 盟 腈
纶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500.00 18.74 145.71

吉 林 国 兴 碳
纤 维 有 限 公
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500.00 12.66 84.30

吉 林 碳 谷 碳
纤 维 股 份 有
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7,500.00 1,913.70 5127.51

吉 林 国 兴 复
合 材 料 有 限
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500.00 48.80 191.55

吉 林 国 兴 氢
能 科 技 有 限
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100.00 11.10 33.59

吉 林 市 国 兴
新 材 料 产 业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200.00 14.59 87.73

吉 林 国 兴 道
生 科 技 有 限
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300.00 0.00 176.46

小计 10,100.00 2,038.14 6096.3

向 关 联 人 租
赁资产

吉 林 市 国 兴
新 材 料 产 业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出租资产 市场价格 1,300.00 305.43 1,252.17

吉 林 国 兴 复
合 材 料 有 限
公司

出租资产 市场价格 350.00 82.57 330.29

吉 林 市 国 兴
物 流 有 限 责
任公司

出租资产 市场价格 400.00 88.84 355.37

小计 2,050.00 476.84 1,937.83

向 关 联 人 借
入资金

吉 林 化 纤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及 关 联
公司

借入资金 免息 45,000 2,452 24,519

注：2023年 12月 28日，吉林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吉林市国资委关于授权吉林化纤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代行吉林市国兴新材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管理职能的通知》（吉市国资发【2023】
105号），决定自 2024年 1月 1日起，将其控制的吉林市国兴新材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吉林化纤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 吉林市国兴新材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国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吉林国兴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吉林国兴道生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国兴复
合材料有限公司、吉林市国兴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市鹿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国兴新材料贸
易有限公司系吉林市国兴新材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控制公司，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为公司关联
方。

（三）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 额 与
预计金额 差 异
（%）

披露日期 及 索
引

向关联人 采 购
原材料、商品

吉林奇峰 化 纤
股份有限公司

采 购 材 料 、 压
缩气等 1,112.23 1,500.00 6.54% -25.85%

2023 年 4 月 29
日 公 告 编 号 ：
2023-14

吉林吉盟 腈 纶
有限公司

采 购 材 料 、 压
缩气等 60.63 300.00 0.36% -79.79% 同上

吉林国盛 碳 纤
维装备制 造 有
限公司

采购设备 607.11 500.00 1.56% 21.42% 同上

吉林化纤 福 润
德纺织有 限 公
司

采购原材料 11,776.02 15,000.00 23.75% -21.49% 同上

小计 13,555.99 17,300.00

向关联人 销 售
材料

吉林化纤 福 润
德纺织有 限 公
司

销售产品 1,357.57 7,650.00 0.44% -82.25% 同上

吉林市拓 普 贸
易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4,490.09 16,600.00 1.47% -72.95% 同上

吉林奇峰 化 纤
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35.65 500.00 1.04% -92.87% 同上

吉林奇峰 化 纤
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 4,551.18 5,000.00 100.00% -8.98% 同上

吉林吉盟 腈 纶
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575.93 500.00 16.70% 15.19% 同上

吉林国兴 碳 纤
维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30.68 300.00 0.89% -89.77% 同上

吉林富博 纤 维
研究院有 限 公
司

销售材料 0.00 100.00 0 -100.00% 同上

小计 11,041.1 30,650.00

向关联人 提 供
劳务

吉林奇峰 化 纤
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249.45 1,200.00 12.15% -79.21% 同上

吉林吉盟 腈 纶
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45.71 500.00 7.10% -70.86% 同上

吉林国兴 碳 纤
维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84.30 800.00 4.11% -89.46% 同上

吉林富博 纤 维
研究院有 限 公
司

提供劳务 0.00 100.00 0 -100.00% 同上

小计 479.46 2,600.00
接受关联 人 提
供的劳务

吉林化纤 建 筑
安装工程公司 建筑安装 0 1,000 0.00 -100% 同上

向关联人 借 入
资金

吉林化纤 集 团
有限责任 公 司
及关联公司

借入资金 24,519 45,000 100% -45.51% 同上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1、公司与关联方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业务开展情况和市场需求及
价格进行的初步判断，以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进行预计，较难实现准确预计 ，
因此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
2、公司 2023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 ，交易根据市
场原则定价，公允 、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后续的关联交易
预计应谨慎预测，尽量缩小预计和实际发生的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2023 年，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
额存在差异 ，系公司正常开展经营建设活动，顺应市场变化，对业务进行合理调整
等原因造成，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且
符合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 ，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 ，符合 《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将进一步提高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准确性 ， 避免出现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情况差异较大的情
形。

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2023 年修订）第二
十五条“上市公司对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在适用关于实际执行超出预计金额的规定时，以同一控
制下的各个关联人与上市公司实际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合计金额与对应的预计总金额进行比较。 非
同一控制下的不同关联人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不合并计算”之规定，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开
展的交易为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度未超过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关联交易额度，具体交易金额及内容以

签订的合同为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奇峰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88,393万元，法定代表人：杜学春，经营范围：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纤维素纤维

原料及纤维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纺纱加工；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煤炭及制品销售；供冷服务；工业设计服务；工业工程设
计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热力生产和
供应；危险化学品仓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奇峰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化纤集团所控制的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6.3.3条（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奇峰公司 2023 年 12 月末拥有总资产 447,326 元， 净资产 138,212 万元，1 月至 12 月营业收入

437,521万元，净利润 8,308万元（未经审计）。 2023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备品备
件材料、压缩空气；向其销售备品备件材料劳务。该关联人在与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
约定，履约能力较强，不存在履约障碍。

4．与该关联方进行各类交易总额
2024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采购压缩空气、材料 1,500万元；向其销售材料 500 万元、提供劳

务 500万元，转让资产 1,000万元。
（二）吉林吉盟腈纶有限公司（简称“吉盟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4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杜学春，经营范围：开发、生产和销售腈纶、差别化腈纶、特殊

化腈纶及其相关产品并提供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吉盟公司系奇峰化纤之合营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6.3.3 条

（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吉盟公司 2023年 12月末拥有总资产 106,611万元，净资产 33,292万元，营业收入 218,042 万元，

净利润 1,614万元（未经审计）。 2023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采购压缩空气；向其销售备品
备件材料及劳务。该关联人在与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履约能力较强，不存在履
约障碍。

4．与该关联方进行各类交易总额
2024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采购压缩空气、材料 300万元。向其销售材料 800万元、提供劳务

500万元。
（三）吉林化纤福润德纺织有限公司（简称“福润德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3,402.50万元，法定代表人：岳福升，经营范围：纺织原料及针、纺织品，服装，服装面料，

床上用品，建筑装潢材料（不含木材，不含油漆），初级农产品，机电设备及配件，包装材料，文具用品，
办公设备经销；化工原料及产品（其中危险化学品仅限硫磺、硫酸、双氧水、盐酸、乙醇、丙烯腈无储存
批发）经销。（一般经营项目自主选择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福润德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化纤集团全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6.3.3条（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福润德公司 2023年 12月末拥有总资产 59,237万元，净资产 3,854万元，营业收入 284,107 万元，

净利润-551万元（未经审计）。 2023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销售粘胶短纤、材料、采购
原材料，该关联人在与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履约能力较强，不存在履约障碍。

4．与该关联方进行各类交易总额
2024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销售产品 7,650万元；采购原材料 13,000万元。
（四）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化纤集团”）
1．基本情况
化纤集团为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国有独资公司。 注册资本 80,906.58万元，法定

代表人：宋德武，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煤炭及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热力生
产和供应；自来水生产与供应；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化纤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318,067,074 股份，占总股本的 12.94%，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6.3.3条（一）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化纤集团公司 2023 年 12 月末拥有总资产 1,921,925 万元， 净资产 549,156 万元， 营业收入

1,120,585万元，净利润-40,279万元（未经审计）。
4．与该关联方进行各类交易总额
2024年本公司预计向集团及其关联方借入流动资金总额 45,000万元。
（五）吉林国兴碳纤维有限公司（简称“国兴碳纤维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33280.09万元，法定代表人：孙小君，经营范围：碳纤维生产及制品加工、销售；碳纤维技

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兴碳纤维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化纤集团控股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3年修订）》6.3.3条（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国兴碳纤维公司 2023 年 12 月末拥有总资产 470,918 万元， 净资产 116,312 万元， 营业收入

112,218万元，净利润-37313万元（未经审计）。 2023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提供劳务
材料。 该关联人在与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履约能力较强，不存在履约障碍。

4．与该关联方进行各类交易总额
2024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采购材料 500万元、提供劳务 500万元、销售材料 300万元。
（六）吉林市拓普贸易有限公司（简称“拓普贸易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10 万元，法定代表人：岳福升，经营范围：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

售；合成纤维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纸浆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互联网销售（除销售
需要许可的商品）；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箱包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拓普贸易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化纤集团全资子公司，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拓普贸易公司 2023年 12月末拥有总资产 70,869万元， 净资产 19,803万元， 营业收入 8,361 万

元，净利润 3,613万元（未经审计）。 2023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销售粘胶长丝、粘胶短
纤、碳纤维产品。 该关联人在与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履约能力较强，不存在履
约障碍。

4．与该关联方进行各类交易总额
2024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销售产品 17,000万元。
（七）吉林国盛碳纤维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简称“国盛碳纤维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4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孙小君，经营范围：纺织专用设备制造；纺织专用设备销售；专

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机械零件、
零部件加工；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
售；机械设备研发；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盛碳纤维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化纤集团控股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3年修订）》6.3.3条（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国盛碳纤维公司 2023年 12月末拥有总资产 17,709万元，净资产 6,031万元，营业收入 17,626 万

元，净利润 1,179万元（未经审计）。2023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设备。该关联人在
与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履约能力较强，不存在履约障碍。

4．与该关联方进行各类交易总额
2024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采购设备 1,000万元。
（八）吉林市国兴新材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国兴新材料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22461万元，法定代表人：李晓明，经营范围：以自有资产对外投资（不得从事理财、非法

集资、非法吸储、贷款等业务。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
或批准文件经营）；碳纤维及其产品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产、销售及进出口；纤维及纤维
制品生产及销售；化学纤维制品及化工原料经销（不含危险化学品）；丙烯腈无储存批发；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电力生产、销售；机械设备及配件销售及进出口；电力工程；电力设备检修、调试、检测
试验；电力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新能源技术开发；热力供应服务（不含高污染燃
料供热）；热水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控股股东－化纤集团接受吉林市国资委授权代行公司控股股东吉林市国兴新材料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管理职能，国兴新材料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6.3.3 条
（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国兴新材料公司 2023 年 12 月末拥有总资产 275,454 万元， 净资产 47,648 万元， 营业收入

214,739万元，净利润 5,272万元（未经审计）。 该关联人在与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
定，履约能力较强，不存在履约障碍。

4．与该关联方进行各类交易总额
2024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采购水电气 100,000万元、提供劳务 200万元、销售材料 1,000 万

元、出租资产 1,300万。
（九）吉林国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简称“国兴复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家欣，经营范围：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

料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及
制品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特种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兴复材公司是国兴新材料公司控制的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

订）》6.3.3条（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国兴复材公司 2023 年 12 月末拥有总资产 96477 万元，净资产-13,710 万元，营业收入 28,365 万

元，净利润-18,931万元（未经审计）。 该关联人在与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履约
能力较强，不存在履约障碍。

4．与该关联方进行各类交易总额
2024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销售材料 100万元、提供劳务 500 万元、采购材料 2,000 万元、出

租资产 350万元。
（十）吉林市国兴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国兴物流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500万元，法定代表人：徐志民，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贸易代理；装卸搬运和运输代

理；贸易咨询服务；交通运输咨询服务；仓储咨询服务；航空货物运输服务；航空运输货物打包活动；水
上货物运输代理活动；水上运输辅助活动；批发、配送与物流仓储工程设计服务；纺织品批发；办公用
品批发；钢材批发；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兴物流公司是国兴新材料公司控制的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

订）》6.3.3条（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国兴物流公司 2023年 12月末拥有总资产 4600万元，净资产 1085 万元，营业收入 5059 万元，净

利润 272万元（未经审计）。该关联人在与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履约能力较强，
不存在履约障碍。

4．与该关联方进行各类交易总额
2024 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销售材料 500 万元、接受其装卸劳务及运费 1,500 万元、出租资

产 400万元
（十一）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碳谷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58,768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凯，经营范围：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

复合材料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
维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碳谷公司是国兴新材料公司控制的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

6.3.3条（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碳谷公司 2023年 12月末拥有总资产 524,752万元， 净资产 242,785万元， 营业收入 204,924 万

元，净利润 23,136 万元（经审计）。 该关联在与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履约能力
较强，不存在履约障碍。

4．与该关联方进行各类交易总额
2024 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采购材料 50,000 万元、销售材料 200 万元、提供劳务 7,500 万

元。
（十二）吉林国兴氢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氢能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3,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家欣，经营范围：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特种设备制造。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机动车修理和维护；货物进出口；
汽车零部件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特种设备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轴承、
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键系统及部件销售；高性能
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氢能公司是本公司国兴新材料公司控制的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

订）》6.3.3条（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氢能公司 2023 年 12 月末拥有总资产 8,882 万元，净资产 2,134 万元，营业收入 3 万元，净利润-

66万元（未经审计）。 该关联人在与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履约能力较强，不存
在履约障碍。

4．与该关联方进行各类交易总额
2024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采购材料 100万元、提供劳务 100万元。
（十三）吉林国兴道生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道生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刘海亮，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
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道生公司是国兴新材料公司控制的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

6.3.3条（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道生公司 2023年 12月末拥有总资产 14,649万元，净资产 1,860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140万元（未经审计）。 该关联人在与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履约能力较强，不存
在履约障碍。

4．与该关联方进行各类交易总额
2024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提供劳务 300万元。
（十四）江苏国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简称“江苏复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3,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家欣，经营范围：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

复合材料销售；合成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江苏复材公司是国兴新材料公司控制的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

订）》6.3.3条（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江苏复材公司 2023 年 12 月末拥有总资产 6,368 万元，净资产 341 万元，营业收入 1 万元，净利

润－659万元（未经审计）。 该关联人在与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履约能力较强，
不存在履约障碍。

4．与该关联方进行各类交易总额
2024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销售设备、材料 200万元、销售产品 600万元。
（十五）吉林国兴新材料贸易有限公司（简称“新材料贸易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张赫，经营范围：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

合成纤维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机械设备销售；服装辅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
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箱包销售；合成材料销
售；农副产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销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新材料贸易公司是国兴新材料公司控制的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

订）》6.3.3条（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新材料贸易公司 2023 年 12 月末拥有总资产 16848 万元，净资产 1840 万元，营业收入 61,759 万

元，净利润－160万元（未经审计）。 该关联人在与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履约能
力较强，不存在履约障碍。

4．与该关联方进行各类交易总额
2024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销售产品 18,000万元。
（十六）吉林国鑫碳纤维有限公司（简称“国鑫纤维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孙小君，经营范围：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

及复合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鑫纤维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化纤集团代管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6.3.3条（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国鑫纤维公司 2023年 12月末拥有总资产 83444 万元， 净资产 17809 万元， 营业收入 14575 万

元，净利润－11836万元（未经审计）。 该关联人在与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履约
能力较强，不存在履约障碍。

4．与该关联方进行各类交易总额
2024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销售材料 50万元。
（十七）吉林市鹿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鹿王制药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5,600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立和，经营范围：药品生产；保健食品生产；保健用品（非食

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进出口；化妆品生产；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Ⅱ类医疗器械）；道路货物
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生产；粮食加工食品生产；食品添
加剂生产；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生产；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保健用品（非食品）销售；
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中草药收购；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化妆品零售；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总
质量 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货运和危险货物）；会议及展览服务；地产中草
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中草药种植；农副产品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初加工；石斛种植；
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食品进出口；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鹿王制药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化纤集团代管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6.3.3条（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鹿王制药公司 2023年 12月末拥有总资产 29047万元， 净资产 23460万元， 营业收入 20,102 万

元，净利润 813万元（未经审计）。该关联人在与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履约能力
较强，不存在履约障碍。

4．与该关联方进行各类交易总额
2024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关联人销售材料 50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 关联交易的

定价方法为：以市场化为原则，严格执行市场价格，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若交易的商品和劳务没
有明确的市场价格时，由双方根据成本协商定价；公司与关联方相互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不高于向
任何独立第三方提供相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对于公司与各方 2024 年度预计范围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在议案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后，交易双方将在交易实际发生时签署具体协议。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了市场经济规律，交易采用的原则是平等自愿、互惠互利，交

易价格公允合理，维护了各方的利益，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
（二）为保持公司生产经营持续稳定发展，公司董事会从企业实际出发，对暂不可避免的关联交

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在规范发展的前提下，以市场公允的交易原则进
行。对于公司经济效益的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符合公司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稳步发展的长远利益，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
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和持续经
营能力。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确认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全体独立董
事一致认为：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均为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有利于促进公司和各方经营生
产活动的稳定健康发展。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本着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的，所有交易符
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市场化原则，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意将该
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公司与上述关联企业发生的关

联交易为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正常交易事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
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确认并发表了意见，符合吉林化纤《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本保荐机构对确认 2023年日常关
联交易和预计 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董事会决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会议决议；
4．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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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61,562,5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1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德尔玛 股票代码 30133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秀云 谭佳丽

办公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马龙村委会龙汇路 4 号之一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马龙村委会龙汇路 4 号之一

传真 0757-22399520 0757-22399520

电话 0757-26320262 0757-26320262

电子信箱 ir@deerma.com ir@deerm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德尔玛成立于 2011 年，是一家集自主研发、原创设计、自有生产、自营销售于一体的创新家电品

牌企业。 公司旗下品牌包括“德尔玛”、“飞利浦”等，主要产品类型包括家居环境类、水健康类及个护健
康类。 公司以“用产品改善生活细节，让用户提高生活品质”为使命，以“多品牌、多品类、全球化”为发
展战略，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进行创新产品的定义和开发，打造符合新消费需求的创新家电产品。

（二）主要品牌及产品情况
公司以“德尔玛”和“飞利浦”双核心品牌驱动，覆盖不同品类产品，贴近不同细分消费人群。 公司

聚焦核心品牌和核心品类，报告期内公司新增飞利浦健身器材授权，预计在未来将为公司带来新的业
绩增量，同时逐步减少包括“华帝”等品牌非核心品类的业务投入，并与华帝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签
署《商标授权使用许可合同》终止协议，后继将不再开展“华帝”品牌生活卫浴类产品业务。

主要品牌基本情况如下：
品牌 类型 品牌定位及介绍 主要产品品类

自有品牌

小家电品牌 ，以“设计、品质和性价比 ”为品牌理
念，持续为用户提供一系列优质家居环境家电 ，致力于通过产品改善
生活细节，从细微处着手 ，满足消费者提升生活品质的美好愿望。 其
中 ，Deerma 清洁产品系列通过高颜值的外观设计及优异的产品 性
能，进一步满足消费者对美好生活品质的向往

家居环境类

授权品牌

水健康、个护健康及运动健康品牌 ，秉承 “创新为你 ”的品牌理念 ，致
力于提供全屋净饮水健康解决方案 、热水健康解决方案、智能卫浴健
康解决方案等一站式水健康服务 ，以及围绕健康 、运动 、个人护理等
元素向消费者提供便携按摩产品和运动健身器材 ，用有意义的创新
改善人们的生活

水健康类
个护健康类
运动健康类

公司主要产品基本情况如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元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1 年末

总资产 4,319,887,219.51 3,067,653,109.87 40.82% 2,484,883,48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91,056,983.01 1,444,514,324.17 93.22% 1,246,802,404.36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 年

营业收入 3,153,275,597.05 3,306,645,703.17 -4.64% 3,037,822,56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728,562.65 190,521,886.50 -42.93% 170,066,61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0,273,962.46 180,314,655.36 -44.39% 156,337,141.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7,740,371.22 267,517,200.43 59.89% 245,624,679.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52 -50.00% 0.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52 -50.00% 0.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0% 14.16% -9.26% 14.68%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65,279,102.62 890,041,959.10 715,481,311.71 882,473,22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234,046.68 44,236,753.16 32,390,865.91 8,866,89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1,212,504.48 42,049,638.33 27,729,765.16 9,282,054.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632,006.27 147,541,866.95 -31,085,779.97 250,652,277.9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R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 股 东
总数 26,804

年度 报 告 披
露日 前 一 个
月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25,718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佛山市飞鱼 电器 科 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 有 法
人 29.57% 136,500,000.00 136,500,000.00 无 0.00

磐茂 （上海 ）投 资中 心
（有限合伙） 其他 18.96% 87,500,000.00 87,500,000.00 无 0.00

蔡演强 境内自然人 6.92% 31,937,500.00 31,937,500.00 无 0.00

佛山市鱼聚 商业 管 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 有 法
人 5.69% 26,250,000.00 26,250,000.00 无 0.00

歐之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03% 14,000,000.00 14,000,000.00 无 0.00

董海锋 境内自然人 2.27% 10,500,000.00 10,500,000.00 无 0.00

珠海金镒铭 股权 投 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 有 法
人 2.27% 10,500,000.00 10,500,000.00 无 0.00

天津金米投 资合 伙 企
业（有限合伙 ）

境内非 国 有 法
人 1.90% 8,750,000.00 8,750,000.00 无 0.00

珠海科嘉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 有 法
人 1.77% 8,166,550.00 8,166,550.00 无 0.00

Generation Nu HK
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1.77% 8,166,550.00 8,166,550.00 无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飞鱼电器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佛山鱼聚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前述两家股东均系公
司实际控制人蔡铁强控制的企业；此外 ，蔡演强系蔡铁强之兄弟 ，为蔡铁强的一致行动人 。
除此之外 ，未知上述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除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第六节 重要事项”已披露的重要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其他重要事项。


